汉冶代表团提案及回复
汉冶代表团: 关于加强学校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的建议

通过调研发现，多所学校周边存在占道经营、秩序混乱、卫生安全堪忧等问题。特此建议：建立学校、社区、公安部门、交警大队、市场监管局、城管局等单位协同机制。制定《管理规范》，利用科技手段，实施精细化管理。成立监督委员会，建设“智慧管理平台”，鼓励公众参与监督。恳请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，支持并推动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！

回复：您反映的流动摊贩占道经营、食品安全隐患等问题，我们高度重视，已专题研究并开展专项整治，具体推进情况回复如下：

一、强化组织领导，凝聚整治合力

成立由汉冶街道党工委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牵头，街道综合执法大队、市场监督管理所及 6 个村改居社区共同参与的专项整治工作组，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，建立 “联合执法、信息共享、协同处置” 工作机制，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。

二、明确整治范围，细化时间安排

（一）整治范围

以辖区南阳市第三十一小学、河南工院、南阳市实验学校等 8 所中小学为中心，覆盖周边 500 米内主次干道、人行道、校门出入口及公共区域，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。

（二）时间安排

聚焦每日早 7:30-8:30、午 11:00-12:30、晚 17:00-18:30 等学生上下学关键时段，同步采取错时执法、延伸值守等方式，确保管控无死角。

三、聚焦重点任务，精准发力整治

规范经营与交通秩序：清理无证无照、占道经营流动摊贩，严查店外经营行为，保障校园周边道路畅通；

严守食品安全底线：全覆盖巡查食品销售场所，核查进货记录、保质期等关键信息，严厉打击销售 “三无” 食品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；

健全监督举报机制：公示各单位联络人及联系电话，开通投诉举报渠道，鼓励家长、师生及公众参与监督，对违法线索 “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”。

分阶段推进实施，筑牢长效机制

前期宣传劝导：通过学校家长会、张贴公告、发放《整改告知书》等方式，引导摊贩自行规范或撤离；

中期集中整治：开展联合执法，对拒不整改者依法采取扣押经营工具、没收违规商品等措施；

后期巩固提升：建立 “每日巡查 + 每周联合抽查” 长效机制，高峰时段专人值守，实现经营秩序规范化、常态化管理。

现阶段成效

联合工作组通过“实地摸排+错峰巡查”方式，精准掌握摊贩集中出没高峰时段，明确以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为整治重点，对拒不配合、多次违规的摊贩，依法依规查扣经营工具及违规物品；增派执法大队人员在上下班、学生上下学时段前后延伸30分钟开展宣传劝导和集中治理，确保道路畅通和师生安全出行。加强对小超市、便利店、食杂店、流动摊贩等食品销售场所的日常巡查，重点检查进货查验记录、食品标签标识、储存条件、保质期等内容，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食品、“三无”食品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依法取缔非法经营（无食品经营许可证、采用过期食材等）的门店和小吃摊，特别是销售三无食品、假冒伪劣商品的商户。截至目前，处罚18起，批评教育45起。检查中，执法人员还督促商家要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，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未明码标价、标签不规范等问题，执法人员已现场责令经营者立即下架、停止销售。
整治期间，严格执行执法规范，严禁选择性执法、吃拿卡要等行为，注重宣传引导与依法处置相结合，争取群众理解支持，防范负面舆情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定期通报整治进展，持续优化长效管理措施，切实保障学生身体健康和校园周边安全。如您有进一步意见建议，可随时与我们联系。

